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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贯彻执行民政工作民族自治法规，拟订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负责落实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两项补贴”、高龄津贴等惠民资金，负责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水平，贯彻实施建立健全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分层分类的救助制度体系，加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深化专项行政和社会事务管理改革。
（二）2025年重点工作
一是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党组集体学习、中心组研讨、专题读书班、集中宣讲、专题辅导等形式，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推动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在民政领域落实落地。坚持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推动民政党员干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确保学深学透、入脑入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重要节点加强教育提醒和监督检查，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
二是持续健全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和救助帮扶，稳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扎实推进特困人员生活供养工作，积极开展临时救助工作，有效帮助群众解决临时性、突发性的困难。保障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长效开展，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保障范围，确保实现应补尽补、应退尽退的动态管理。
三是继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委托县老年大学有效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运营，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建立完善互联网平台，实现养老服务各环节数据的无缝对接，为老人提供居家照护、休闲娱乐、餐饮等服务，补足养老服务短板，建立完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探索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作，完善和促进医养结合服务。扎实推进“明眸皓齿·正心立身”健康工程，全面落实特殊群体儿童巡访巡查制度。及时准确发放高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支持引导专业社会力量为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四是持续完善专项社会事务管理。创新殡葬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宗渠殡仪馆及附属墓地运营，加强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推进惠民、绿色、文明殡葬改革，让殡葬事业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落实州域副中心城市建设要求，全面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各项指标，建立完善补短方案，有序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持续推进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继续补充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推动“婚育一件事”线上线下融合办理，有序推进“婚俗改革+文旅”融合发展。加强对痴、呆、聋、哑、精神病等特殊人群风险隐患排查和管控，落实好敬老院、殡仪馆等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bookmark: _GoBack]茂县民政局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2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1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民政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7582777.58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875075.04元，卫生健康支出274718.54元，农林水事务支出4040872.00元，住房保障支出392112.00元。茂县民政局2025年收支总预算17582777.58元，比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218709.31元，主要原因：城乡低保、城乡特困补助标准提标。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5年收入预算17582777.58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7582777.58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5年支出预算17582777.58元，其中：基本支出6411812.58元，占36.47%；项目支出11170965.00元，占63.53%。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7582777.58元,比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218709.31元，主要原因: 城乡低保、城乡特困补助标准提标。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7582777.58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875075.04元，卫生健康支出274718.54元，农林水事务支出4040872.00元，住房保障支出392112.00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7582777.58元,比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218709.31元，主要原因: 城乡低保、城乡特困补助标准提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875075.04元，占73.23%；卫生健康支出274718.54元，占1.56%；农林水事务支出4040872.00元，占22.98%；住房保障支出392112.00元，占2.2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民政管理事务（02）行政运行（01）2025年预算数为1336835.58元，主要用于：2025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民政管理事务（02）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99）2025年预算数为3897683.34元，主要用于：2025年的事业人员及公共服务岗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5年预算数为343642.12元，主要用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5年预算数为171821.00元，主要用于：缴纳职业年金。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社会福利（10）儿童福利（02）2025年预算数为81000.00元，主要用于：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
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社会福利（10）老年福利（02）2025年预算数为2250060.00元，主要用于：80-10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津补贴。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残疾人事业（11）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07）2025年预算数为322585.00元，主要用于：重度残疾人及三四级精神和智力残疾人护理补贴。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最低生活保障（19）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01）2025年预算数为100000.00元，主要用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最低生活保障（19）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02）2025年预算数为10000.00元，主要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临时救助（20）临时救助支出（01）2025年预算数为200000.00元，主要用于：生活临时困难人员救助。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特困人员救助供养（21）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01）2025年预算数为963520.00元，主要用于：城镇特困人员生活补助。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其他生活救助（25）其他农村生活救助（02）2025年预算数为3197928.00元，主要用于：离任村干部及精压人员生活补助。
13.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5年预算数为110096.07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14.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2）2025年预算数为164622.47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15.农林水支出（213）扶贫（05）其他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99）2025年预算数4040872.00元，主要用于：农村特困供养支出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
16.住房保障（221）住房改革（02）住房公积金（01）2025年预算数为392112.00元，主要用于：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茂县民政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411812.58元，其中：人员经费6066449.54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经费345363.04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茂县民政局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3532.00元，其中：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3532.0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
（一）2025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2025年公务接待费3532.0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减少628.00元，下降15.1%，主要原因：2025年人员减少。
（三）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与2024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元，与2024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与2024年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5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143080.64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45400.64元。主要原因：人员办公费用标准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茂县民政局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116527124.81元，其中：房屋65530.27平方米，价值105228246.77元；公务用车5辆，价值1185600.00元；其他固定资产10113278.04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5年茂县民政局项目支出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项目12个，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1170965.00元。
十、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茂县民政局2025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茂县民政局
202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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